
咸阳市第八届优秀科技建议奖评审书
建议项目

申 报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写第一项目人）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咸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委员会办公室
填  表  说  明

申报人须为第一作者。申报科技建议时按有关规定，按时交齐所有材料，材料不齐不予受理。

1.按通知的相关要求填写，表内各栏内容手写或者打印，字迹要清楚。

2.项目获益单位评价、推荐专家评价意见、推荐单位意见、初评委员会意见，根据评选条件说明被推荐项目的创新性达到的水平或程度、产生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或环境效益情况。是否被哪级政府、有关部门采纳。

3.推荐专家意见和签名须由专家亲笔签名，不得打印或他人代签。推荐单位意见：由推荐单位负责人填写加盖公章，须明确签署意见。

咸阳市第八届优秀科技建议奖评审书

（推荐单位、初级评审委员会填写）

（表一）

	建议项目
	

	该建议被采纳部门
	

	该项建议提出时间
	

	获益单位评价
	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	推荐专家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推荐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	初评委员会意见
	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
咸阳市第八届优秀科技建议奖评审书

（市评审委员会填写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表二）
	  优秀科技建议评审项目得分（满分120分）

	评分项目
	分值
	得分
	理由

	建议创新性
	20分
	
	

	建议产生经济效益
	20分
	
	

	建议产生的社会效益
	20分
	
	

	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

（省、市、县）
	20分（省20分、市15分、县10分）
	
	

	环境效益
	30分
	
	

	对社会发展、

经济建设特别贡献
	10分
	
	

	市评审小组推荐等级
	
	总得分
	

	组长签名
	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评审委员会主任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评审委员会评审

意见
	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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